國立臺東專科學校行政人員工作項目職掌表
【填表範例】
	單位
	人事室
	姓名
	○○○

	職稱
	組員
	到校日期
	95年01月16日

	分機號碼
	271
	填表日期
	98年11月20日

	第一職務代理人
	○○○
	第二職務代理人
	○○○

	工作項目
	工作性質
	兼辦

業務
	專案

業務
	服務

人數

	1.高職部教師評審委員會組成、會議等。
	經常性
	
	
	13

	2.高職部教師評審、甄選、聘任、敘薪、改支、晉敘等。
	經常性
	
	
	教師

	3.一般職員遴用考試及銓審等。
	遇案辦理
	
	
	職員

	4.資深優良教師獎勵作業（每年3-7月）
	每年
	
	
	教師

	5.教職員職名章之申請及列管。
	經常性
	
	
	教職員

	6.人力資本提昇之推動
	
	
	V
	教職員

	7.兼辦政風業務。
	經常性
	V
	
	

	8.教育部「防災科技教育人才培育先導型」計畫兼任助理(98.01.01.-98.12.31)
	經常性
	V
	
	

	
	
	
	
	


填表人簽章：組員○○○            單位主管簽章：主任○○○
填表說明：

一、各欄內容填寫，請統一以新細明體12號字填列。

二、單位欄請填列至一級單位（含行政單位或教學單位）。

三、職稱欄請各填表人依現行單位及職務名稱載明（如○○組組員）；兼行政職務教師則請依教師職級及單位名稱載明（如助理教授兼○○組組長）。

四、填表日期欄請各填表人依實際填表日期填列。

五、職務代理人欄請依「各機關職務代理應行注意事項」第2點規定，依序由本單位法定代理人、同官等同層級、同官等次一層級、次一官等最高職等人員代理，如因單位人數不足時得由其他單位人員代理。教學單位科（中心）主任或行政人員得覓該科（中心）專任教師為其職務代理人。
六、工作項目欄內請各填表人依單位分層負責明細表劃分羅列，不得有重覆或不實情形。
工作項目請以例行性、持續性工作為主，如該項工作明顯須集中某一時段辦理者，請於該項工作項目後段載明（如彙報本校年度因公派員出國計畫表/每年3月間）。
如工作項目欄所載工作項目為填表人兼辦業務者，請於「兼辦業務」欄內勾選（V）。

如工作項目欄所載工作項目為承辦人員專案業務者，請於「專案業務」欄內勾選（V）。
屬「專案業務」與「兼辦業務」之工作項目請列於各填表人主要業務工作項目之後。

七、工作性質欄請依左側工作項目屬性為經常性或每星期、每個月、每季、每學期、每年一次或遇案辦理填列。
八、服務人數欄請依左側工作項目所服務對象為計算標的，如得確實精算時，請填載詳細數字，無法計算請依服務對象屬性填列（例如「教職員工」、「教師」、「職員」、「專科學生」、「高職部學生」、「進修學校學生」等）。

九、各填表人邇後遇有本機關陞遷、調任服務、工作調整等職務異動情形時，請於異動後一週內重新填列本表逕送人事室彙辦。
